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增强经济向新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（征求
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经济工作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、提质增效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，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起草本措施。
二、起草依据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25年1月印发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若干措施》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，2026年将失效。本措施旨在保持政策连续性、稳定性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。
三、起草过程
本措施起草历时1月，梳理评估存量政策实施效果，对比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先进政策经验，通过座谈会形式调研收集各主要经济支撑行业代表性的意见建议，充分考虑大中小不同类型、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差异化诉求，分析测算各措施条款预计激励作用，结合经开区市级研究形成本措施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本措施共计13条，主要考虑如下：一是兼顾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，明确支持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奖励标准，增强政策引导性。二是坚持政策普惠确保覆盖面，各行业延续去年一季度实现正增长即奖励的内容，充分激励经营主体参与庄新城建设。三是健全全周期支持体系，加大企业培育扶持力度，优化融资环境，鼓励科技创新，积蓄增长新动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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